
 
               客戶申訴及 24 小時服務專線: 0800-053-588 

 

兆豐產物機械保險 545 鍋爐及壓力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 

 

96.07.20 兆產（96）備字第 0655 號函備查 

茲約定：  

 

一、本保險單承保之鍋爐及壓力容器，被保險人應自行負擔

費用按有關法令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理檢查。檢

查時發現之缺點，應立即修理改善。  

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，本公

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理。  

 

二、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，本公司對任何損

失不負賠償責任，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

亦無法避免者，不在此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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